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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直属海事局：

为适应海员出境管理模式改革的需要，切实做好当前船员出境和服务管理工

作，保障船员合法权益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单位要做好取消签发和查验《 海员出境证明》 的政策宣传和引导工

作，将《 关于加强船员服务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》 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告》”）

发放到各船员服务类机构，并要求他们传达到本单位每一位船员，以帮助企业和

船员尽快适应新的管理要求。

二、各单位要进一步转变船员管理方式，加强对船员服务类机构和船员服务

活动的监督检查，强化海事管理机构的事中与事后监管职能，不得因取消《 海

员出境证明》 而放松管理。要通过对船员服务类机构的现场检查、船舶安全检

查等方式，运用船舶动态管理系统、新版海船船员管理系统等手段核查船员派遣

信息，严肃查处非法派遣船员的行为，并及时上报有关违法行为及其处理情况。

我局将进一步推进船舶船员协调管理工作，在前期试点应用的基础上，适时在直

属海事系统推广应用“船员现场检查”功能模块，推进建立船员现场监管体系。

自 201 14 年 3 月 1 日起，各单位要使用海船船员管理系统“机构监督检查”功

能模块开展船员服务类机构的监督检查，实现信息共享，推进管理协同。

三、各单位要认真梳理本辖区船员服务类机构的相关信息，及时在海船船员

管理系统中维护更新，并于 2月 18 日前将上述有关信息报我局（见附件 1、2、

3）。自 3 月 1 日起，所有船员服务类机构的资质许可和变更都必须通过海船船

员管理系统申请和审批。

四、自 3 月 1 日起，直属海事系统全面启用海船船员管理系统“信誉管理”

功能模块。请各单位将公司和船员的违法和诚信信息按要求在系统中记载，并做

好保密工作，不得对外泄露公司和船员的信誉信息。我局将另行发文明确有关公

司和船员信誉信息的使用和管理要求。

五、各单位要按照《 公告》 中公布的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开通电话和电子

邮箱，提供公共服务。

六、各单位要按规定做好《 海员出境证明》 空白证书的缴销工作，并将缴

销情况报我局。

附件：1.海员外派机构信息表

2.船员服务机构信息表



3.经备案的航运公司信息表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

2014 年 1 月 21 日

附件 1

海员外派机构信息表

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所属辖区 资质有效期 联系电话

附件 2

船员服务机构信息表

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等级 所属辖区
资质有效

期
联系电话

附件 3

经备案的航运公司信息表

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注册辖区 登记船舶
航线联系电

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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